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 《证券时报》

Ｄ０１０

版、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８

月

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８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审议《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５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注：以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收购江西新

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和《关于控股子公

司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等资料。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

部）。

（五）其他注意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 军、罗靖；

电 话：

０７９１－８６３９７１５３

；

传 真：

０７９１－８６３９７８３４

；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公司证券部（邮编：

３３００９６

）。

２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５７

正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５７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４

）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以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具体情

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

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５．００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

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４

、查询投票结果：

股东可在完成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投票查询”功能既

可以查询互联网投票记录也可以查询交易系统投票记录。

五、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参股公司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堂大康”）与湖南富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原股

东郑启富、周国定、郑耀、黎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现将本协议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概况

（一）协议签署各方情况介绍

１

、天堂大康为公司与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天堂硅谷恒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裕创投”）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其中恒裕创投和公司各

出资

１０％

，其余

８０％

的出资由天堂硅谷负责对外募集。 天堂大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恒裕创投，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为梁正， 公司委派的

２

名投资与退出决策委员会委员分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乔春生

和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严芳，天堂大康的管理人为天堂硅谷，地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１６６

号研发办

公室

１０１

房产

２

楼

２０８

室，（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１－０５８

号公告）。

２

、富华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设立并合法存续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启

富，经营场所为浏阳市普迹镇新街社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为鱼、畜禽养殖及销售；花木及农作物种植销售；引进畜禽养殖新技术、新品种；农产品项目开发。（上述项

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３

、郑启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８１１９５７＊＊＊＊３６１７

，住所为湖南省浏阳市普迹镇

新府社区新府路

００８

号，系富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富华公司

４６．６７％

股权。

４

、周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２３１９７６＊＊＊＊３３１６

，住所为湖南省浏阳市集里街

道办事处集里桥社区四大组，持有富华公司

２６．６７％

股权。

５

、郑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１１１９８３＊＊＊＊２８５０

，住所为湖南省浏阳市普迹镇新

府居委会寄户组，持有富华公司

１３．３３％

股权。

６

、黎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８１１９７９＊＊＊＊３６１０

，住所为湖南省浏阳市普迹镇金

江社区浒溪片同心组

０１２

号，持有富华公司

１３．３３％

股权。

以下将上述第

３

至

６

项所指自然人合称为“原股东”，即富华公司原股东。

天堂大康与富华公司及其原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２５

号《湖南富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协议各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约定由天堂大康以

１

元

／

股的价格受让富华公

司原股东持有的股份合计

９０％

股权，明细如下表：

转让方姓名 转让股权数（万股） 转让股权比例（

％

） 转让价款 （万元）

郑启富

２２０．０２ ３６．６７ ２２０．０２

周国定

１６０．０２ ２６．６７ １６０．０２

郑耀

７９．９８ １３．３３ ７９．９８

黎卓

７９．９８ １３．３３ ７９．９８

合计

５４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

股权转让完成后，富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姓名及名称 持股比例（

％

）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０

郑启富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二、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符合公司与天堂硅谷共同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有利于促进公司快速稳步发展

并逐步提高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

三、备查文件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郑启富、周国定、郑耀、黎卓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参股公司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堂大康”）与郑启富、湖南富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

公司 ”）签订了《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现将本协议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概况

（一）协议签署各方情况介绍

１

、湖南富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设立

并合法存续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启富，经营场所为浏阳市普迹镇新街社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

佰万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鱼、畜禽养殖及销售；花木及农作物种植销售；引进畜禽养

殖新技术、新品种；农产品项目开发。 （上述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２

、天堂大康为公司与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天堂硅谷恒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裕创投”）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其中恒裕创投和公司各

出资

１０％

，其余

８０％

的出资由天堂硅谷负责对外募集。 天堂大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恒裕创投，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为梁正， 公司委派的

２

名投资与退出决策委员会委员分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乔春生

和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严芳，天堂大康的管理人为天堂硅谷，地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１６６

号研发办

公室

１０１

房产

２

楼

２０８

室，（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１－０５８

号公告），系富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富华公司

９０％

股权。

３

、郑启富，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８１１９５７＊＊＊＊３６１７

，住所为湖南省浏阳市普迹

镇新府社区新府路

００８

号，持有富华公司

１０％

股权。

（二）增资协议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出资金额

根据双方约定，郑启富对富华公司增资

３２３．１０

万元，认购富华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３２３．１０

万元；天堂大康

对富华公司增资

２

，

９０７．９０

万元，认购富华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９０７．９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富华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姓名及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

，

４４７．９０ ９０

郑启富

３８３．１０ １０

合计

３

，

８３１．００ １００

２

、 增资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资资金中的

５０１．３８

万元将用于偿还富华公司的原有债务，另外

２

，

１２９．６２

万元将用于富华公司向相关资产方购入经营所需的经营性资产及租赁相关经营用地； 剩余

６００

万元将用于富华公司的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入及日常经营运作。

二、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符合公司与天堂硅谷共同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利于促进公司快速稳步发展并

逐步提高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

三、备查文件

长沙天堂硅谷大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郑启富、湖南富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

《增资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溆浦生猪生态专业养殖村项目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登载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溆浦生猪生态专业养殖村项目

的公告》），根据会议决议的授权，为了确保该项目能够顺利、高效地进行，公司决定在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注册成立子公司来负责该项目建成之后的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已取得了溆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子公司溆浦

均益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４３１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７４

名称：溆浦均益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住所：溆浦县卢峰镇长兴街雪雾冲巷

２６

号

法人代表姓名：陈黎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牲猪养殖、销售；饲料、兽药销售及配送（限公司内配送）；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及培训。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至

２０６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湖南永昌畜牧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并修改其

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公告）， 决定使用公司剩余超募资金

６

，

７８８．０９

万

元（不含利息费用）增资全资子公司湖南永昌畜牧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畜牧”）将其注册资本

由

３

，

７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７００

万元，其余

１

，

７８８．０９

万元记入永昌畜牧资本公积。

近日，公司收到永昌畜牧的通知，该公司已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湖南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７０７０００００１５８０

），注册资本由

３

，

７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８

，

７００

万元；实收

资本由

３

，

７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８

，

７００

万元，其他项目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专人或邮件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

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浙江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证监上市

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文件的要求，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当

不少于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当向股

东大会作特别说明。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现修订为：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决策程序如下：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

（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１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

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若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详细论证其原因及合理性。

２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

股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可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３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提出合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制订利润分配的议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４

、分红政策确定后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

变化或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监管部门修改分红政策的相关法规，公司需调整分

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１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时，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注重保持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

公司也会考虑股东要求和意愿、公司所处行业特征、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社会资

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应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２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

３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当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高于注册资本的

１０％

时，任意连续三年内，现金

分红的次数不少于一次，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４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股利之余，结合公司股本规模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

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５

、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公司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条件，可以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

６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利润分配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

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

合规和透明等。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提高经济效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发行中期票据：

１

、注册规模：本次拟注册中期票据的规模不超过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报材料前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４０％

，具体发行金额授权公司董事长确定。

２

、发行期限：可分期发行，单笔期限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

３

、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借款及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它用途。

４

、发行利率：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利率将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５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６

、发行方式：公司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７

、发行时间：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发行。

８

、发行中期票据的授权：本次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

中期票据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聘请承销和中介机构；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确定或调整中期

票据实际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等具体方案；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各

项信息披露义务；办理发行所必要的手续；其他一切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必要行动。 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中

期票据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时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法律顾问。

３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股东代理人

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凭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及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进行登记（复印件请加盖公章）。

（

３

）外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在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龙盛

大道

１

号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８６１６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１５８９

，联系人：陈国江、李霞萍。

４

、注意事项：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１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浙江龙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本着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利润分配政策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以及浙

江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文件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制定的有关分红政策是在综合考虑股东回报、公司所

处行业特征、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

础上作出。 公司充分重视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同

时，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推进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

策，尤其是充分重视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做到更好地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此，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利润分配的原则、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

则，对利润分配的形式、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等，同时做出了具体规定。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利润分配政策，并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陈健、徐金发、吴仲时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时间：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2-012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在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

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

5

名，会议由

周明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表决：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章程》的修订说明随本次公告同时发布，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

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表决：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股东大会拟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7

日。 详情请见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2-01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0

：

00

4

、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大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对象：

（

1

） 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2

、提案名称：

（

1

）审议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2

）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

3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

、提案披露情况：

第（

1

）项、第（

2

）项提案的内容请见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9

日披露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查阅公司公告栏可见）；第（

3

）项提案的章程修订说明与本次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披露。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凭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股权证明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或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须填写授权委托书（附后）。受托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或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4

：

30-17

：

30

3

、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证券事务部

四、其他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十六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0769-22412655

传真：

0769-22412655

联系人：朱玉龙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就下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事项：（请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在每项议案后方格上表决，表决情况以

"√"

表示同意，以

"×"

表示反

对，以空白表示弃权）。

（

1

）审议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

2

）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

（

3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下午，在上海市田林东路

８

号徐汇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二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９１

，

０８４

，

２８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１．２８９５％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文正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５

人。 董事陆本清、梁浩宇、独立董事吕红兵、余卓平因公

务未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左跃、王轶军、独立董事陈亦英签署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公司在

任监事

５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在航天科技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１

，

９６５

，

５４９ ９５．３１２０％ ８０

，

６７４ ３．９１２０％ １６

，

００３ ０．７７６０％

通过

２

《关于在甘肃省投资建设

１５０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的

议案》

４９１

，

０６８

，

２８４ ９９．９９６７％ ０ ０ １６

，

００３ ０．００３３％

通过

３

《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银

行上海市分行申请

２０

亿

元光伏电站项目长期贷

款的议案》

４９１

，

０６８

，

２８４ ９９．９９６７％ ０ ０ １６

，

００３ ０．００３３％

通过

４

《关于公司向航天科技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集

团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

，

９６５

，

５４９ ９５．３１２０％ ８０

，

６７４ ３．９１２０％ １６

，

００３ ０．７７６０％

通过

５

《关于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４９１

，

０６８

，

２８４ ９９．９９６７％ ０ ０ １６

，

００３ ０．００３３％

通过

议案

１

、议案

４

涉及关联交易，表决统计已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陈臻、张逸律师见证，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

见如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里钒业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里钒业”）为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国星光电”）控股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注册成立。根据南阳西城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的投

资协议，南阳西城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在宝里钒业设立后，以

１

万元价格将其拥有的名称为“一种从含钒物

质中清洁提取五氧化二钒的方法”的发明专利、及该公司拥有的其他所有专利、非专利技术、及中试厂的所

有资产转让给宝里钒业。

南阳西城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从含钒物质中清洁提取

五氧化二钒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按照承诺规定，宝里钒业在设立之后应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变更

其专利权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宝里钒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在经审核通过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手续合格通知书》，但由于变更后的专利权人地址出现差错，宝

里钒业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再次提出变更申请，并于近日收到《手续合格通知书》，现将变更内容通知

如下：

变更项目：专利权人

变更前 变更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第

１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南阳西城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别：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

４７３１００

专利权人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

２００

号南

阳西城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专利权人类型：企业

专利权人证件号码：

６９０５７７２８－７

第

１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别：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

４７４４５０

专利权人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产业聚集区工业

大道

１８

号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第

１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别：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

４７４４５０

专利权人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产业聚集区工业

大道

１８

号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１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别：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

４７４４５０

专利权人地址：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产业集聚区（厚坡

镇）工业大道

１８

号

该项专利的取得有利于保护和发挥宝里钒业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

位，提升宝里钒业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000021

公告编码：

2012-029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意大利电表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ENEL

）通知，公司在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ENEL

）单相智能电表公

开招标活动中（招标标号为

APR000044373

），为此项目核心部件主板中标人，中标数量

220

万个，中标合同总

价

3302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2.58

亿元），合同从

2013

年

1

月开始执行，分

2

年完成。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ENEL

）成立于

1962

年，是意大利最大的发电供电商，也是意大利国内最大的国

有公共事业企业，是全球第三大电力公司，与美国、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家有着密切的合作，为米兰和纽约股

票交易所上市公司。

2.

履约能力分析：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ENEL

）

2011

年营业收入

972

亿美元，总资产

2205

亿美元，位列世

界

500

强第

56

位。 公司自

2001

年开始向意大利

ENEL

公司销售智能电表，已累计超过

1900

万台，截止目前履约

情况良好，交易对方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3.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近三年智能电表销售情况：公司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智能电表销售收入分别为

6.93

亿

元人民币、

3.42

亿元人民币、

2.68

亿元人民币。

2.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3~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

生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